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
號

承辦人：陳宗南

電話：05-5522224#2208

傳真：05-5329473

電子信箱：ylhg35196@mail.yunlin.gov.
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斗南鎮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建行二字第111392001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1YT14807_1_18145306123.pdf、111YT14807_2_18145306123.pdf、

111YT14807_3_18145306123.pdf、111YT14807_4_18145306123.pdf)

主旨：檢送經濟部訂定之「經濟部辦理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

響之餐飲業者行銷補助作業要點」及相關文件各一份，敬

請貴會協助周知所屬會員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建設處案陳經濟部111年5月17日經商字第

1110241445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要點補助申請受理期間:自111年5月16日起至111年6月

15日止，如經費用罄時，經濟部得提前公告停止受理。

三、旨揭要點行銷方案執行期間:自111年5月16日起至111年8月

31日止，惟如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

條例」施行期間未修正延長，行銷方案執行期間為111年5

月16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。

四、旨揭要點補助對象爲符合下列事項之餐飲業者:

(一)依法辦理公司登記、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之本國營

利事業，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本國營利事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斗南鎮公所 111/05/18

11100086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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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從事調理餐食供店內立即食用或外帶之餐飲業者。

(三)至少開設一家實體店面之餐飲業者。

(四)經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相關規定，於食品藥物業者

登錄平台內登錄餐飲業相關資訊。

五、旨揭要點補助金額:行銷方案執行期間依優惠或促銷所需經

費提供百分之五十補助，開立統一發票的餐飲業者，單一

稅籍登記之補助金額以新臺幣十萬元為上限；若屬免開統

一發票之小規模店家，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二萬元為上限。

六、敬請貴會協助宣導周知所屬會員旨揭要點，俾利符合條件

之餐飲業者於申請期限內完成申請程序。

正本：本縣商業會、本縣工業會、雲林縣餐飲業職業工會

副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府建設處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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